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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事项的通告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农场党委、管委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州属驻盈江各单位：
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，为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力度，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平稳运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1、 自2020年2月10日0时起，确需到盈江经商、务工的人员，必须严格按以下防控措施执行方可进入。
（一）有省外重点疫情地区旅居史的人员，一律到指定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14天，费用自理。
（二）有省内州外疫情地区旅居史的人员，承诺自行居家隔离观察14天，主动到所属村（社区）登记填报相关信息。村（社区）必须对辖区居民居家隔离观察进行监督管理，用工单位要同步对本单位居家隔离观察人员进行监督，确保可防可控。如因防控不到位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，相关责任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二、从即日起，盈江籍人员无特殊情况不要离开盈江。确需离开的，由所在单位或村（社区）委员会开具证明，经单位或乡镇审核同意，离开后又返回盈江的，参照第一条执行。
三、在疫情防控期间，企业需要复工复产的，必须制定疫情防控措施，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复工复产。
四、所有服务行业原则上延迟至2月23日24时后复工。全县涉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（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供油、通讯等）、疫情防控必需（医疗器械、药品、防护品、应急物资销售等）、群众生活必需（生活用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物流配送等）的相关服务行业，不受延迟复工限制，但必须明确防控工作责任，遵守防控工作规定，制定具体防控措施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和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检查督导。对拒不执行擅自复工的，将由相关职能部门严肃追究其责任。
五、对进出我县的货运车辆（除拉运生鲜水产品、活禽外）进行放行，并对驾驶员体温检测和登记个人详细信息。所涉人员信息由各卡点负责推送至其前往地所属乡镇、农场，并由其前往地所属乡镇、农场指定专人对其拉卸货物进行监督管理。
六、各乡镇各部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、生命至上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，坚决将辖区内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抓细、抓实、抓到位，以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七、对违反规定造成疫情扩散的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八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将根据疫情发展态势适时调整。
联系电话：0692-8189682
特此通告



盈江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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